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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见义勇为者民事责任的承担

●叶煜晓　金雨彤

　　

[摘要]见义勇为的权责问题是众多学者热议的话题,而见义勇为行为亟待被规范、保障并得到正确引导.在

民法领域,见义勇为应当被定义为:不负担依照相关条款要求的帮助任务,在自身可能陷入人身威胁的情形

下,秉承着维护社会、相关集体的权益和个人身体权、财产权的总目标,主动采取在突发情形下救济的措施或

勇于与不法分子斗争的行为.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确定,由于在突发情形下主动采取救助措

施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负担民事责任,该条款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无因管理三个方面对救助者

民事责任进行豁免.但因可能存在失误,见义勇为者在造成不同情形损害时所需负担侵权义务,从无关第三

人、侵权者、受助者三种情形的角度,探讨见义勇为者的侵权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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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的判断

(一)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见义勇为构成的判定大致包含下列三个要件：其一，秉

承着维护社会、相关集体的权益和个人身体权、财产权的总

目标，即见义勇为者必须客观真实、公益性地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 其二，具备不顾个人安危的情形，即见义勇为者必

须在危难情况正在持续发生的期间实施紧急救助行为，且实

施时必然具备一定程度的人身风险性。 其三，积极实施了

抢险行为、紧急救助行为，或者勇于与违法犯罪分子斗争的

行为。 有学者认为主动风险救助行为一定以踊跃情形体

现，不主动的行为表现不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救助者与被救

助者间实际上不产生法律规定或者商定的救济义务的联系，

救助者势必是由于自发和主动的。 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

备才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

(二)见义勇为的特质

学界认为，一般情形下见义勇为的特质有四类，即紧急

性、正当性、无义务性、利他性。 其特质有明确的辨识性

和客观性。

一是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他人

实施救助的行为，更多的时候发生在危急时刻。 危急时刻

指见义勇为者在危险发生的期间，且可能面对的是自然灾害

等危难急迫的情形抑或违法犯罪行为。 危难急迫情况的紧

急性更体现在：国家、社会或者他人利益在不能得到及时有

效救助的情形下就必然会遭到损失，即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具

备一定程度的风险性。 否则，不能表现出见义勇为行为的

紧急性，最多属于乐于助人、做善事的范畴。

二是正当性，即见义勇为者为受助者实施的紧急救助行

为目的是正当的。 若见义勇为者知晓自己保护的是受助者

的非法权益，则不得被认定其行为符合见义勇为，还应当承

担相关责任。 因此，见义勇为行为默认要求见义勇为者明

确其在突发情形下救济的措施，维护的是被救助者的法定权

利，应当体现合法性。

三是无义务性，救助人并不属于职业性人员，作为理论

程度上的扶危济困或乐善好施的奉献者，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学习，不掌握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无义务性是采取营

救措施的先决要件，即救助者无需履行法律规定或者商定的

救济义务，与负有法律规定义务的行为实施者有所不同。

四是利他性，救助者实施扶危济困的行为，社会、相关

集体或者个人等作为受助人，救济行为实施者通过“救济”

被救济人作为其措施落实的主要目标，为了受助人的人身

权、财产权等切身利益实施紧急救助行为，保护了公共秩

序。 基于此，这是见义勇为行为和正当防卫制度的一大区

别。 另外，见义勇为行为是舍己为人的高尚行为，应当受

到社会大众的赞扬。

国外见义勇为免责立法

对于英美法系的国家而言，基于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互相

采取救济措施的一般救助责任，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多国学

界不被认可。 因此，通过制订消极《好撒玛利亚人法》的

途径告知人们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不被认定为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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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为。 美国一些州对在突发情形下主动采取救济措施的前

后连续性有严格且清晰的规范性要求，特别是施行《好撒玛

利亚人法》的情形。 譬如，美国规定公民在突发情形下主

动采取救济措施时还强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但凡公民已

然开始采取救济措施后，只有现场存在职业性人员可以替代

其继续采取救济措施时，该公民才可以离开突发事件的现

场，否则责任由其自负。 另外，通过救助人的人员身份组

成，划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不同适用情形，即消极与积

极两种情形。 在美国，专门为接受过应急培训且具备相应

能力、实施专业领域救助的人员，进行了只允许一般过失情

况下的责任豁免权立法。

着眼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德国与法国法律中并没有对于

“行为人在突发情形下主动采取救济措施”立场清晰且详尽

的解释。 从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的义务履行角度来

看，德国与法国无一例外都在刑法里对其作出规范。

我国«民法典»中的见义勇为免责立法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由于在突发情形

下主动采取救助措施导致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负担民

事责任。 该条款说明了在具备以下条件的情形下，采取救

济措施的救助人可以免除民事责任：一是行为人在突发情形

下采取的救济措施以营救、帮助为目标。 二是行为人不因

为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造成被救助人受到损害而承

担民事责任。 三是行为人在突发情形下所采取的救济措施

不属于专业领域的行为，且为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 四是

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和被救助人权益遭到侵害存在前后因果关

系。 基于此，满足这四类条件，对于救助者来说无需承担

民事责任。

(一)紧急避险免责规定

提及紧急避险，其自身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故世界多

个国家对紧急避险的规范和制定较为严格。 学界有部分学

者认为，见义勇为与紧急避险有趋于一致的特质，二者也存

在较为类似的法律本质。 从紧急避险的构成上看：一是救

助者是为了维护社会权益、自身或其他人的法定利益不遭到

侵害，即见义勇为的利他性。 二是事实上产生持续性的真

实危险。 三是没有超出必要的限度。 四是在紧急情形时迫

不得已而实施的措施，即见义勇为的紧急性，行为人势必要

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事实上行为人本身必然处于潜

在的危险中。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对于紧急避险进行了明

确的规范，造成险情出现的公民要为由于紧急避险导致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的他人负担法律责任。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三十三条也对紧急避险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二款对符

合条件的紧急避险采取措施责任免除问题作出了明确说明。

然而，见义勇为与紧急避险仍存在一定的区别：从实施见义

勇为的发生条件来看，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的人员不

需要权衡其利益大小；但对于紧急避险而言，救助者所造成

权益的损失需低于所避免权益的损失。 从实施目标上看，

见义勇为以秉承维护社会、相关集体的权益和个人身体权、

财产权为总目标，紧急避险基于此基础上，还可以以保护自

己的利益为目的。

(二)正当防卫免责规定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都认定正当防卫为责任

减免理由。 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为：其一为时间要件，即

当不法侵害持续实施时，才能对法定利益形成紧迫性和威胁

性。 其二为主观要件，即正当防卫规定行为人具备防卫目

标和防卫认知。 其三为起因要件，即正当防卫的起因势必

是现实存在的不法侵害。 其四为限制要件，即防卫行为必

须在必要合理的区间内进行。 其五为对象要件，即正当防

卫只能针对行为人本人防卫。 见义勇为不仅适用于世界上

多个国家正当防卫民事责任的负担标准，在我国的民事责任

立法方面，也将正当防卫视为责任减免情形。 我国《民法

典》第一百八十一条对正当防卫进行了规定，即在必要限度

内进行正当防卫构成侵害的，不负相关法律责任。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同样对正当防卫进

行了进一步规范，其中第二款对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采取措

施责任免除问题作出了明确说明。 但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

仍存在一定的不同：鉴于保护的利益而言，两者区别与紧急

避险相同；从行为人是否应当具备相应注意义务来看，正当

防卫需要具备相应注意义务，即禁止超过必要限度，否则会

被归类于防卫过当。 而见义勇为则基于《民法典》第一百

八十四条规定，无需具备相应注意义务即可免除民事责任。

(三)无因管理免责规定

无因管理的构成包括：其一为对他人事项进行处置，即

在突发情形下对被救助人采取救济措施。 其二为处置他人

事项旨在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见义勇为救助人实施其行

为时的“以救助为目的”同样也是使他人利益止损。 其三

为管理人无需承担法律规定或者商定的救助责任，即和见义

勇为的“在突发情形下主动采取非职业性的救济措施”相

同。 综上所述，从构成的角度来看，无因管理与见义勇为

是趋于相同的。

《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九条对无因管理提出了明确的定

义，即行为人因事项的处置而受到损失的，可以要求受益人

给予适当补偿。 根据该条款，综合比较见义勇为与无因管

理，归纳得出两者的区别：一是合法权益受损害后得到赔偿

的种类不同，见义勇为的行为人可参照《民法典》第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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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向受助人主张其所受到的财产或人身损失，而无因管

理中管理人除了受到以上损失外，还受到管理人对被管理人

必要的管理费用损失。 二是两者产生的前提条件有所不

同，见义勇为行为的实施出现在受助人陷于自然或人为因素

造成的紧急危重的情形，而无因管理的发生往往不在紧急危

重的情况下。 总而言之，见义勇为应当被列为突发情形下

无因管理的一类。

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承担

上文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我国《民法典》中见义勇为免责

规定。 但见义勇为必须在突发情况下进行，可能致第三

人、侵犯人、受助人损害，存在因见义勇为者的失误而造成

原本不会发生的不利后果。 若因重大过失产生了超过必要

限度的后果，见义勇为者必然要承担责任。

(一)见义勇为者致第三人损害

由于见义勇为必须是在突发情形下进行的，行为人主动

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时，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侵犯不相

关第三人的权益，因此，应该视具体情况由相关主体承担责

任。 学界多位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第一百八

十二条是关于行为人在突发情形下采取救济措施，不侵犯相

关第三人权益的规定。

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侵权人，危险由自然引

起，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或适当承担部分责任，即符合紧急避

险的情形；如果存在侵权人，则由侵权人即造成险情的人赔

偿无辜第三人受到的损害。 对于见义勇为行为中见义勇为

者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的情况，在确定其所负担的注意义务

及构成的过失是何种情形时应当予以考虑。 例如，紧急避

险措施的实施是否存在不当、是否导致了本可以免除的损失

和是否超出了必要的程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所以，若

超出必要限度而对第三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时，则可能构成

避险过当；在故意或超出限度的重大过失情形时，则可能要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二)见义勇为者致侵权人损害

学界有较多学者认为，在见义勇为者积极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导致侵权人受到损害时，见义勇为者应当适用正当防卫

达到免除民事责任的目的。 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常发生于紧

急危重情况下，见义勇为者常常在所难免地侵犯到侵权人的

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受益人和侵权人相比，当然是前

者的利益更应该得到保护。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一百

八十一条对正当防卫作出的规范及近年的司法实践可知，除

了见义勇为者在超过必要限度的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主观恶性

较大的情形下可能会构成防卫过当，其在一般过失或无过失

的情形下往往可以实现责任豁免。

综合以上观点并结合《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可以得出，我国鼓励和呼吁大众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如果见义勇为者构成防卫过当，也应

当视其行为情节考虑适当从轻或减轻其承担的责任；若见义

勇为者抱以非故意的主观态度，且其紧急救助行为的实施处

于合理程度的范畴内，便应当按照正当防卫依法不承担相关

责任。

(三)见义勇为者致受助者损害

在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和受助者是最常见的身份。

由于见义勇为行为本身存在较高的危险性，在见义勇为者积

极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往往会导致受助者受到损害。 根

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得出，见义勇为者

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导致受助者受到损害，并不需要确定是

否可以规避损害或其行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即见义勇为者

所依法享有的责任豁免权很可能会扩张。

然而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对于见义勇为者致受助者

损害的案件，法院会考虑见义勇为者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是

否存在过失情节，根据见义勇为者在实施其行为的过程中对

受助者负有具体注意义务的类型，来确定见义勇为者是否应

当负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国认定见义勇为者根据法律可

以对责任减免，但要求见义勇为者必须负担并履行法定的注

意义务。 如果见义勇为者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超过必要限

度，属于重大过失，则应当负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即在非

故意或一般过失的情形下，才可以免除救助者导致受助者损

害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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